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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苏苏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签署 

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拟（以下简称“公司”）出资 4,500 万

元与江苏苏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苏宁体育”）成立合资公司共

同开发体育版权市场。 

 

一、本次合作的基本情况 

为相互推进在国际体育版权领域的合作，2017 年 6 月 2 日，公司与江苏苏

宁体育签署了《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苏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关

于设立合资公司之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拟通过共同成立合资

公司，并使之成为公司与江苏苏宁体育及各自所属产业集团中就国际足球赛事版

权分销的合作平台，并通过该平台展开双方在体育各领域的深层合作。 

该拟成立的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1亿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4,500

万元；江苏苏宁体育出资 4,000万元；剩余出资额 1,500万元将由管理团队及其

他股东出资（待定）。 

二、合作方介绍 

公司名称：江苏苏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MA1MLK0H7T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艳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三鸿路 6号 6幢 316室 

成立日期：2016 年 5月 27日 

经营范围：体育培训；体育经纪代理；体育场馆服务；体育赛事活动策划；

综合体育娱乐场所服务；健身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会

议及展览展示服务；信息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体育器材租赁与销

售；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健身器材、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机械

设备、邮票、贵金属的销售；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苏苏宁体育 90%的股权；苏宁电器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苏苏宁体育 10%的股权。 

2016 年度的简要单体财务数据： 

科目 2016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57,039万元 

净资产 44,596万元 

科目 2016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954万元 

净利润 -1,404万元 

注：以上数据为 2016 年度单体财务数据，该数据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审计。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各出资人出资方式、投资规模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4,500 45% 

江苏苏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或其指定主体 4,000 40% 

管理团队及其他股东 1,500 15% 

合计 10,000 100% 

注：管理团队及其他股东的持股主体以正式公司设立文件中确定的签署方为准。 

（二）合资公司应于本协议签署起一个月内设立，其中文名称、住所、经营



范围等其他注册信息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最终以提交工商注册登记的文件之记载

为准。 

（三）版权资源合作 

1、合资公司为公司与江苏苏宁体育及各自所属产业集团就国际足球赛事版

权分销的合作平台，该项合作的合作期限不少于 10年。 

2、合资公司成立后，苏宁版权方以一定对价向合资公司授予其拥有的英格

兰足球超级联赛（2019/2020、2020/2021、2021/2022 三个赛季）等欧洲足球赛

事版权在约定地域范围内的独占分销权（“分销权”的具体授权内容将由各方进

一步以协议方式明确）。 

3、合资公司在行使版权的分销权时，应尽可能满足江苏苏宁体育或（及）

其关联方旗下视频平台（以下共同简称为“江苏苏宁体育平台”）对保留权益的

拥有及使用。 

4、江苏苏宁体育（含江苏苏宁体育指定主体）有权将江苏苏宁体育（含江

苏苏宁体育指定主体）在合资公司所占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向与江苏苏宁体育有

控制关系的或者与江苏苏宁体育受同一控制的关联方进行转让，公司确认其本身

及合资公司的其他股东均同意放弃同等条件之下的优先受让权。 

5、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合资公司正式设立之前，江苏苏宁体育有权指定其

某一关联方替代江苏苏宁体育作为合资公司的持股主体。 

（四）经营管理 

交易完成后，合资公司由公司委托的管理团队相对独立经营，除法律法规要

求以及合资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应提交董事会、股东会审核的重大事项外，管

理团队可自行进行常规的管理和日常经营决策。 

（五）法律约束力 

本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均应基于本合作协议之约定履行义务及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任何一方对本协议如有任何违反或怠于履行，应赔偿守约方因此

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虽然公司已逐步搭建起了以体育营销、体育经纪、体育场馆运营、青训为主

的体育生态圈，但对于赛事版权尤其是顶级赛事版权的获取、运作及开发能力而



言仍较为薄弱，因此通过本次合作能集合作双方在各自领域中所具有优势，共同

谋求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提升各自在版权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同

时也能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体育产业链条。 

 

五、重要风险提示 

（一）市场风险 

合资公司在市场拓展中，可能面临市场推广、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市场风险。

同时还存在能否持续吸引和储备优质版权，做好客户、人才储备等方面的相关风

险。 

（二）盈利能力风险  

赛事版权需要极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营销传播能力，由于合资公司的运营存

在一定的磨合期和培育期，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跟踪合资公司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提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月 3日 


